
 岳阳市妇女联合会文件

岳妇字〔2014〕13号

★
关于选举出席湖南省第十二次妇女

代表大会岳阳代表的通知

各县市区妇联，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湖风景区、屈原管理区妇联，市直妇委会，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湖南省第十二次妇女代表大会拟于今年12月在长沙召开，根据湘妇字〔2014〕20号文件精神，现将湖南省第十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岳阳市代表产生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会代表总数、分配原则、条件

岳阳市正式代表名额为42名，其中专职妇女工作者20名，少数民族1人，非中共代表11人。

1、名额分配原则。依据各县市区妇女人口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情况，考虑社会各界有影响的妇女人才、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代表，兼顾少数民族属性。

2、代表结构要求。省十二次妇代会代表主要由各族各界妇女代表和妇女工作者代表构成。在考虑代表人选时，应注意代表的广泛性、先进性和结构的合理性，妇女代表结构应与妇女群体分布基本协调，适当增加在各行各业有影响的优秀女性代表和知名人士。少数民族代表占代表总数的10%左右，非中共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5%以上。代表中应有一定数量的乡镇（街道）、村（社区）专职妇女工作者，应有港澳、归侨侨眷及台属的代表。代表的平均年龄在45岁左右，大专以上文化的占90%以上。

3、代表基本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享有选举和被选举权的女性公民。

热爱祖国，拥护国家统一；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推动科学发展，带头创先争优，在推进“四化两型”、建设“四个湖南”的伟大实践中作出突出贡献；

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备、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品德；

热心妇女儿童事业，积极促进妇女儿童发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认真履行代表职责；

心系妇女群众，全心全意为妇女群众服务，在广大妇女群众中有较高威信。

二、代表产生办法

各县市区的代表，由各县市区妇联与各有关方面协商提出代表候选人预备名单，经市妇联审核，征求同级党委意见后，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经当地妇女代表大会或执委会选举产生。相关市直各系统的代表，由各系统妇委会提出预备名单，征求本系统或本单位主要负责人意见后报市妇联。

各单位请于10月10日前将代表预备人选名册、情况报告送市妇联组宣部。

联系人：熊健  8889597

软件操作：蒋慧  8889236  妇女工作QQ群号：372508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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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湖南省第十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岳阳市代表名额分配方案

	单    位
	名额
	推荐代表说明

	平江县
	3
	非中共1人

	岳阳县
	3
	非中共1人

	华容县
	3
	非中共1人

	湘阴县
	3
	非中共1人

	临湘市
	3
	非中共1人

	汨罗市
	3
	非中共1人

	岳阳楼区
	2
	

	云溪区
	2
	

	君山区
	3
	

	屈原管理区
	1
	

	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1
	

	南湖风景区
	1
	

	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
	2
	非中共1人 

	市委办系统
	1
	

	政法委系统
	1
	非中共1人

	宣传系统
	1
	

	政府办系统
	1
	

	农办系统
	1
	

	交通系统
	1
	

	商务系统
	1
	

	金融系统
	1
	非中共1人

	教育系统
	1
	非中共1人

	卫生系统
	1
	非中共1人

	新社会组织
	1
	

	新经济组织
	1
	

	合   计
	42
	非中共11人，专职妇女工作者20人，

少数民族1人，市妇联领导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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